
2024 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宣传周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普及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理念和知识，不断增强全

社会节能降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确保我区住房

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取得实效，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应

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 年节能宣

传周活动的通知》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活动时间

节能宣传周活动时间：2024 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

全国低碳日活动时间：2024 年 5 月 15 日。

二、活动主题

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节能攻坚”。全国低碳

日活动主题是“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全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紧

紧围绕活动主题，以普及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为重

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总结展示工作成效，营造

绿色低碳氛围，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建筑节能降碳行动。

三、活动方式

开展绿色低碳倡议书活动，宣传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建筑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开

展《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

展条例》《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利用通用规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及《内蒙古自治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网上“云”宣贯

培训活动，解读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路径，推动建筑节能、绿色

建材和绿色建筑法规政策标准实施，提升从业人员设计水平，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组织节能宣传进社区活动，采用新颖多样的宣传手段向

社区居民普及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知识。组织开展既有建筑节能降碳

改造工作成效和优秀案例推广及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绿色建筑

实地体验、现场讲解、科普报道等活动，普及有关知识、宣传典型案

例，展示相关技术设备对提升室内环境质量和舒适度、降低运行能耗

和碳排放等方面的作用，引导公众选购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和绿色低碳

住宅，营造节能降碳氛围，提高社会公众节约集约意识。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加大权威媒体深度

报道力度，推动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积极运用网站及微信、微博、短

视频等新兴媒体，生动鲜活地宣传展示节能降碳工作经验成效。

四、活动安排

（一）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兴媒体渠道通过转发相关文

件、在线知识问答、视频宣传短片等方式，普及有关知识，宣传典型

案例，展示相关技术设备对提升室内环境质量和舒适度、降低运行能

耗和碳排放等方面的作用，推广先进节能降碳技术和产品，进一步传

播绿色发展理念，提高全民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

碳、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住房城乡建设厅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



（二）在门户网站及内部工作网利用电子屏幕宣传，滚动播出宣

传标语,发布节能宣传周宣传标语、相关信息，营造倡导节能减碳氛

围。（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综合保障中心、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三）配合各级发展改革委及有关部门做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

摆放建筑领域节能展板宣传政策和科普知识、回答群众疑问，向广大

群众普及节能知识、倡导绿色理念、推荐节约降碳生产生活方式。（住

房城乡建设厅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小区与物业管理处、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四）开展节能宣传进社区活动。以服务居民日常生活为切入点，

发挥社区物业作用，发放节能降碳宣传材料，在社区展示窗张贴海报，

向广大社区居民科普家庭建筑节能政策法规、技术措施及节能低碳生

活常识、引导优先购买绿色低碳住宅、选购节能高效家用电器，倡议

社区居民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养成节约资源、绿色消费和绿色

出行的生活习惯。（住房城乡建设厅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城市管

理处、小区与物业管理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

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绿色建筑协会）

（五）在办公楼内及周边醒目位置张贴宣传画，倡导节约用电用

水、节约使用办公耗材、降低空调电梯使用频率，发挥政府机构的表

率示范作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综合保障中心、各盟市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六）组织获得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



筑、绿色建筑、绿色建材应用的优秀案例项目进行宣传，展示相关技

术设备对提升室内环境质量和舒适度、降低运行能耗和碳排放等方面

的作用，提高建筑主体开展建筑节能降碳应用及改造的积极性，传播

绿色发展的健康理念，引导社会广泛开展建筑节能。（住房城乡建设

厅标准定额与节能科技处、小区与物业管理处、自治区本级政府投资

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绿色建筑示范应用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绿色研究发展中心、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绿色建筑协会）

（七）推广一批节能新技术。组织协会、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召

开推荐会，以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为基础，以区内建筑企

业节能减碳技术需求为导向，选取符合区情的节能、减碳、节水、循

环经济重点推荐技术，精准对接有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推广一批可靠

有效的建筑节能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

低碳绿色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绿色建筑协会）

（八）组织施工单位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被动式建筑示范

项目、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地制作悬挂条幅宣传建筑节能、绿色建筑、

装配式建筑、被动式建筑和绿色建材。（内蒙古自治区本级政府投资

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绿色研究发展中心、

各盟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五、其他事项

（一）加强统筹协调。会同联合主办部门和单位做好本地区节能

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联合主办、参与部门和单位

做好协同配合，围绕宣传重点，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活动。



（二）提高宣传实效。坚持节俭办活动原则，合理安排经费保障，

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额内容，加大宣传力度。

（三）加强总结报送。认真总结活动开展情况，提炼好经验、好

做法及典型案例，及时报送总结。


